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2021年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政府补贴租金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309,547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09,547

其中：财政资金 309,54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9,54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一、严格贯彻落实本市住房保障政策法规，以解决本区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工作重点，着力推进住房保障工作
，根据经济和住房面积测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租金
包括自付租金和政府补贴租金。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住
房保障，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二、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政府补贴租金的实施部门为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
事务中心，根据《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试
行）》文件，廉租住房（含长期租赁等途径筹措的廉租住
房）租金标准与申请户自付租金以外的差额部分，由区（
县）住房保障机构予以补贴。 实物配租租金补贴按照约
定支付给廉租住房产权人。三、本区用于廉租实物配租保
障的筹集房源共计89套，筹集房源面积5411.15
平方米。其中城桥镇43套，新海镇26套，东平镇20
套。目前，已供应廉租实物配租房源共计81套，其中城
桥镇40套，新海镇24套，东平镇17套，完成配租面
积4926.74平方米。未供应房源共计8套。202
2年廉租实物配租政府补贴租金预计33万元，计划于2
022年年底完成廉租实物配租政府补贴租金支付工作。

一、严格贯彻落实本市住房保障政策法规，以解决本区中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为工作重点，着力推进住房保障工作
，根据经济和住房面积测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租金
包括自付租金和政府补贴租金。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住
房保障，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二、廉租住房实物配
租政府补贴租金的实施部门为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
事务中心，根据《上海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试
行）》文件，廉租住房（含长期租赁等途径筹措的廉租住
房）租金标准与申请户自付租金以外的差额部分，由区（
县）住房保障机构予以补贴。 实物配租租金补贴按照约
定支付给廉租住房产权人。三、本区用于廉租实物配租保
障的筹集房源共计89套，筹集房源面积5411.15
平方米。其中城桥镇43套，新海镇26套，东平镇20
套。目前，已供应廉租实物配租房源共计81套，其中城
桥镇40套，新海镇24套，东平镇17套，完成配租面
积4926.74平方米。未供应房源共计8套。202
2年廉租实物配租政府补贴租金预计33万元，计划于2
022年年底完成廉租实物配租政府补贴租金支付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廉租金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廉租金形成数 =100%

时效指标 廉租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廉租金发放落实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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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保障性住房摇号选房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283,5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83,500

其中：财政资金 283,5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83,5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一、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6号）、《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沪房规范【2019】22
号），制定规则。 二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排序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由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对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
、经过资格审核取得登陆证明的申请户，通过计算机摇号
软件程序随机排序或抽签排序的方式。产生轮候序号，建
立轮候名册。三、区住房保障机构提前五天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通知申请户，告知申请户排序（选房）的时间、地点
、规则及需要携带的证明材料和注意事项。四、区住房保
障机构在排序（选房）结束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对当批次排
序（选房）结果通过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网
站、区政府指定媒体和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栏
予以公布。

一、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6号）、《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沪房规范【2019】22
号），制定规则。 二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户排序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由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对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
、经过资格审核取得登陆证明的申请户，通过计算机摇号
软件程序随机排序或抽签排序的方式。产生轮候序号，建
立轮候名册。三、区住房保障机构提前五天以书面通知的
形式通知申请户，告知申请户排序（选房）的时间、地点
、规则及需要携带的证明材料和注意事项。四、区住房保
障机构在排序（选房）结束后的七个工作日内对当批次排
序（选房）结果通过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网
站、区政府指定媒体和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告栏
予以公布。6、做好22年廉租金的发放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请家庭 >=90%

质量指标 取得登陆证明 >=90%

时效指标 当批次审核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当批次保障对象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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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共有产权房满五年上市转让

政府优先购买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657,796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657,796

其中：财政资金 657,79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57,79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一、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6号）、《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沪房规范【2019】22
号），制定规则。 二
、购房人、同住人取得不动产证权证满5年后，购买政府
产权份额，政府优先购买和上市转让工作是住房城乡建设
部交给本市的试点工作任务，是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工
作的重要内容。开展好购买政府产权份额、政府优先购买
和上市转让工作，事关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工作的可持
续发展，也事关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这一政府公共资源的保
值、增值和公平分配。三、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事务中
心作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上市转让优先购买实施单位。四
、实施单位可按照规定使用财政住房保障专户资金，区财
政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一、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6号）、《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供应实施细则》（沪房规范【2019】22
号），制定规则。 二
、购房人、同住人取得不动产证权证满5年后，购买政府
产权份额，政府优先购买和上市转让工作是住房城乡建设
部交给本市的试点工作任务，是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工
作的重要内容。开展好购买政府产权份额、政府优先购买
和上市转让工作，事关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工作的可持
续发展，也事关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这一政府公共资源的保
值、增值和公平分配。三、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事务中
心作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上市转让优先购买实施单位。四
、实施单位可按照规定使用财政住房保障专户资金，区财
政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回购房屋 =100%

质量指标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验收合格

率
=100%

时效指标 保障房移交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使用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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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经适房保障性住房物业管理

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402,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02,000

其中：财政资金 402,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2,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本单位将切实做好对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
，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第26号），规范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的前期物业服务费由产权单位承担，出售后由购房人承
担，配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物业服务收费，执行所在小
区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一、切实做好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规范
建立申请户轮候名册，依据《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
理办法》（市政府令第26号）。二、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的前期物业服务费由产权单位承担，出售后由购房人承担
，配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物业服务收费，执行所在小区
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抽检完成数 >=7次

质量指标 公共场所整洁率 =100%

时效指标 设备维修响应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机构运营正常率 =100%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

有效投诉次数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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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廉租住房租金补贴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2,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一、廉租住房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面落
实“个人申请、分级审核、公开公示、落实配租”等工作
程序，切实做好廉租住房常态化申请审核和配租工作，对
符合条件的家庭实现“应保尽保”。二、廉租住房租金配
租政府补贴租金的实施部门为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
事务中心，根据《上海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明确的补贴标准和申请人
租赁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核定申请人实际补贴金额租金
补贴，租金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并直接支付到住房出租
人收取住房租金的银行账户。三、申请人凭登录证明前往
街道（乡镇）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办理租金配租；符合租金
配租条件的申请人自行租赁住房后，按本市住房租赁合同
网签备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的网签、备案，并将
相关材料一次性递交到街道（乡镇）住房保障实施机构；
接收到申请人递交的相关材料后，经街道（乡镇）和区住
房保障实施机构审核，根据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明确的
补贴标准和申请人租赁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核定申请人
实际补贴金额。

一、廉租住房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面落
实“个人申请、分级审核、公开公示、落实配租”等工作
程序，切实做好廉租住房常态化申请审核和配租工作，对
符合条件的家庭实现“应保尽保”。二、廉租住房租金配
租政府补贴租金的实施部门为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
事务中心，根据《上海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明确的补贴标准和申请人
租赁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核定申请人实际补贴金额租金
补贴，租金补贴原则上按月发放，并直接支付到住房出租
人收取住房租金的银行账户。三、申请人凭登录证明前往
街道（乡镇）住房保障实施机构办理租金配租；符合租金
配租条件的申请人自行租赁住房后，按本市住房租赁合同
网签备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的网签、备案，并将
相关材料一次性递交到街道（乡镇）住房保障实施机构；
接收到申请人递交的相关材料后，经街道（乡镇）和区住
房保障实施机构审核，根据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明确的
补贴标准和申请人租赁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核定申请人
实际补贴金额。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廉租金覆盖率 =100%

质量指标 廉租金形成数 =100%

时效指标 廉租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廉租金发放落实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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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全区修缮工程安全质量管理
监督材料检测费及直管公房
、售后公房综合设施改造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

缮管理事务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49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9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9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一、根据《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办法》（沪房规范[
2021]1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材料监督抽检
实施导则（2021版）》（沪修缮质检[2021]7
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材料监督检测管理暂行规定
》（沪修缮质检[2021]6号）、《上海市住宅修缮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检测管理规定》（沪修缮质检[202
1]4号）的要求，对修缮工程中使用的材料进行强制性
抽检，以确保工程中所使用的材料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二
、根据项目的特点及修缮的类型，城桥镇明珠花苑屋面及
相关设施改造工程预计抽样共计240组；乡镇系统售后
公房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抽样共计96组；委托第三方专
家组对现场的进行质量安全检查。三、措施保障：单位主
要领导负总责，通过直接委托的方式，确定检测单位，并
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各自的职责等相关内容，确保项目于
当年12月底前实施完毕。

一、根据《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办法》（沪房规范[
2021]1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材料监督抽检
实施导则（2021版）》（沪修缮质检[2021]7
号）、《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材料监督检测管理暂行规定
》（沪修缮质检[2021]6号）、《上海市住宅修缮
工程材料见证取样检测管理规定》（沪修缮质检[202
1]4号）的要求，对修缮工程中使用的材料进行强制性
抽检，以确保工程中所使用的材料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二
、根据项目的特点及修缮的类型，城桥镇明珠花苑屋面及
相关设施改造工程预计抽样共计240组；乡镇系统售后
公房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抽样共计96组；委托第三方专
家组对现场的进行质量安全检查。三、措施保障：单位主
要领导负总责，通过直接委托的方式，确定检测单位，并
签订委托合同，明确各自的职责等相关内容，确保项目于
当年12月底前实施完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材料抽查 >=336批次

第三方专项检查 >=5次

质量指标 抽检合格率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修缮工程质量 及时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
有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提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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